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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2016 年智能制造 

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补助资金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联装[2016]213 号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

关于 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立项的通知》，原则同意新

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申报的“高精电子新材料智能工厂集成

应用项目” 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列入 2016 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

用项目，中央财政下达启动资金。 

本项目将通过研制智能生产设备、检测设备，应用工艺仿真技术、数据采集

技术、大数据分析技术等集成化应用,达到提升其制造过程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

智能化水平，缩短新产品研制周期、提高生产效率、提升产品质量与能源利用率，

降低运营成本，并培育国产关键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制水平和应用，推动我国高精

电子新材料制造行业的创新发展，提升行业整体国际竞争力。 

根据文件规定，若本项目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厅（局）组

织的考核验收及抽查，中央财政将下达后续补助资金；若本项目未通过考核验收

或两部委评估检查，中央财政将不再下达后续资金，并收回启动资金。 

根据财政部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6 年工业转型升级（中国制造 2025）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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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的通知》（财建[2016]351 号），补

助公司获批复立项的智能制造专项项目 4500 万元。以上资金现已入账，公司根

据《企业会计准则--政府补助》的相关规定，将上述款项认定为与资产相关的政

府补助，待项目建成投产后，按资产预计使用期限，平均分摊确认当期损益，具

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


